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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市市图图书书馆馆计计划划推推广广““总总分分馆馆制制””
各级公共图书馆联网，统借统还，为全民阅读提供资源和渠道

本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刘
光斌) 无论是日常的图书借阅，还
是书店里的随手翻阅，越来越多的
图书馆和书店意识到，只有增强服
务或者举办公益活动，才能拉近与
读者之间的距离。

据了解，市图书馆从2011年开
始，发动社会力量，通过募捐图书的
方式，为沂源县四所乡镇学校及幼
儿园捐建了4座“爱心书屋”。“促进
全民阅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引起
更多人对那些渴望读书但没有书可
读的现象的关注，过一段时间，我们
还会再捐一座。”市图书馆一位工作
人员说。而张店区少儿图书馆还在近
几年连续举办了“书香家庭”的评选活
动。

部分书店也在想办法招徕读者。
“我们会定期举办签名售书活动，邀
请一些当红的作家，通过这些作家的
名气带动，拉动一些潜在读者。”也有
书店专门为读者准备了阅读的桌
椅。“我们为拉动潜在读者，实行年
卡制，只要你办张会员卡，就可以免
费在这里读书，时间没有限制。”张
店某商场内一家书店的店员说。

举办公益活动

增加读者人群

23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全民阅读”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而作为该活动的推动者，淄博的各级图书馆、
社区、书店及学校等正不断推陈出新，试图在各自的领域，共同促进“全民阅读”氛围的形成。

公共图书馆一体化

弥补资源分布不均

据了解，2013年11月，由张店区
文化出版局牵头的“张店区公共图
书馆一体化服务体系项目”正式实
施，而该项目也有另一个名称即“总
分馆制”，即以张店区少儿图书馆为
总馆，将乡镇、街道办图书馆作为分
馆，社区阅览室及农家书屋等作为
服务点，以计算机技术统一联网，实
现图书资源的“统借统还”。

“有了这个网络，读者便可以在
社区或者农家书屋进行查询，查看
所需书籍的具体位置。而读者在辖
区内任何一个公共图书馆所借阅的
书，都可以就近选择归还。”张店区
少儿图书馆副馆长张丽萍说。

据介绍，张店区目前已成功将5

个镇、街道办分馆及农家书屋、社区
服务点纳入公共图书馆一体化服务
体系项目。“政府需要查看该制度的
具体实施效果，倘若合适，将会在全
市进行推广。”张丽萍补充说，该措
施将有利于最大程度上弥补文献信
息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分布不
均的状况，为全民阅读提供更为丰
富的资源和通畅的渠道。

市图书馆馆长刘玉湘介绍说，
目前图书馆最大的便民措施便是自
2011年开始的“免费开放”。目前，市
图书馆也已开始调研“总分馆制”，
并计划在全市推广此制度。

尝试旧书流转，分享阅读快乐

在淄博社区阅览室、学
校、社团等许多场所，都可以
见到“分享阅读”在市民阅读
生活中的影子。

据了解，张店和平社区
曾在2012年举办了一场“好
书推荐”活动，当时社区向
居民征集了近百本旧书，
如今这批旧书已经摆在了
社区阅览室架上。“其中有
不少经典作品，且大多已
成为绝版了。”阅览室的一
位管理员指着架子上的一
套《巴尔扎克》全集告诉记
者。

这些被赋予二次生命
的旧书在许多社区都能看
到，而那些图书捐赠人也
因为分享而获得了更大快
乐。张店区常青园社区的
孟宪磊于去年向社区捐赠
了自己的珍藏——— 1 7本上
世 纪 8 0 年 代 的《 今 古 传
奇》。孟宪磊说，每次看到
这 些 老 旧 杂 志 被 别 人 翻
阅，孟宪磊总像是做了一
件成人之美的好事一般。

“图书漂流”也是一种分
享阅读的形式。23日，临淄区
稷下小学就为学生们举办了

一场漂流活动。据该校教导
处主任王银芝介绍，稷下小
学每学期都会组织学生将自
己喜爱的书进行分享。

在大学社团里，“图书漂
流”也同样流行。“我们首先
发起图书征集活动，向同学
们征集一些图书，然后在校
园里把征集来的书以书摊的
形式摆出去，同学可以免费
借阅，这样图书就实现了一
种循环阅读。”山东理工大学
悠然书友苑前社团会长廉立
贺介绍说，该活动已经举办
了10届。

本报见习记者 刘光斌 唐菁

在张店和平社区阅览室，几位市民正在看书。 本报见习记者 刘光斌 摄

“经典作品让人

不忘过去，无畏将来”

专家倡经典阅读

本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刘
光斌 唐菁 )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
快，更注重实利的现代社会，阅读经
典被部分专家认为是守护心灵的最
好措施。

“尤其是对孩子，家长和老师如
果能引导其读更多的经典书目，特
别是中国的经典，不仅能提升他们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随着读书量
增加，孩子知识面的不断扩展，也会
影响他们思考问题和看待世界的角
度。”山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牛喜霞说。

山东理工大学中文与新闻传播
学院副教授王晓梦认为，经典作品
能够引起人的感悟和沉思，甚至会
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让人不忘
过去，不畏将来。“这是浅阅读不能
达到的，那些浅层次的读物只能让
人暂时满足幻想，并不能引起思考，
只能当做一种消遣。”

“社会大环境不同，人的心境也
不同，阅读方式的改变是必然的。”
王晓梦教授十分认可“亲子阅读”这
种方式。“亲子阅读就是培养一种家
庭共同阅读的氛围，通过父母和孩
子一起读书，彼此相互带动，并且为
父母创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分享
读书的感动和乐趣，这种书香会从
小家庭传播到整个社会，带来的效
应将是巨大的。”

本报与共青团淄博市委

共发读书倡议：

让阅读的力量

改变我们的世界

本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刘
光斌) 23日是第19个世界图书和版
权日，本报联合共青团淄博市委共
同发起倡议，充分利用我们身边的
阅读机会及每天琐碎的时间，阅读、
分享，让书籍的力量充溢我们的人
生，让阅读的力量改变我们的世界。

一间小小的社区阅览室，或许就
有你正在寻觅的一本经典名著；而在
图书馆毋庸置疑你将有更多机会接
触更多经典。在百无聊赖的晚上，你
的手机或者ipad就能连接整个世界；
而繁华的商场也有一个溢满书香的
角落。这样丰足的阅读机会，你可曾
因它们驻足，而每天都有的琐碎时
间，你是否只是让它悄悄溜走？

全民阅读关乎社会的整体素
养，而享受阅读中的快乐，分享阅读
中的所得，或许才是全民阅读的真
正动力。让我们为了自我的提升而
阅读，更让我们学会如何在这快节
奏的生活里，享有自我的一方书香
园地。

在张店常青园社区阅览室，一
位居民展示自己捐赠的经典作品。

本报见习记者 刘光斌 摄

阅读立法应重在

提供更多公共资源

本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刘
光斌) 对于全民阅读，有一种呼声
就是立法。而据了解，虽然全民阅读
立法在2013年便已列入国家立法计
划，但目前仍处于调研起草阶段。

“作为图书馆来说，我们自然非
常欢迎这部法律，使图书馆的管理、
财政投入、权益及责任做到有法可
依。”市图书馆馆长刘玉湘说。

山东前方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房艳春认为：“阅读立法，不应该只
是对读者阅读量的强制规定，而应
该将重点放在提供更多公共阅读资
源，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上，比如建
立更多公共图书馆，提高馆藏量，让
每个人可以享受到更多免费书籍。”

房艳春说，文化宣传部门还可
尝试举办一些创意的阅读比赛，设
置有趣味的答辩化解，并设立专项
资金对优胜者予以奖励，充分调动
市民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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